马尔康市困难干部职工大病救治互助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决策部署，落实州委十二届五次、六次全会、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大会精神，建立困难干部职工大病救治互助制度，为规范马尔康市困难干部职工大病救治互助基金（以下简称互助基金）使用管理，结合本级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困难干部职工大病救治互助制度是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自愿、公益原则，由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相关部门运作、职工参与、互济受益的一项群众性互助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互助基金，适用于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第四条  互助基金管理与使用坚持“统筹安排、管理规范、注重绩效”的原则，坚持依法规范、公开透明；坚持保基本，妥善解决互助对象基本医疗需求。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四条  本市辖区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不含离退休人员），均可按规定参与并交纳互助金。各单位积极动员干部职工交纳互助金，各参与单位每年度组织2次干部职工自愿交纳互助金，100元起交，并建立交纳台账。不单独接受个人加入。
第五条  互助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坚持互帮互助、共筹共享、专款专用、公开公正、统筹兼顾原则，筹集渠道主要包括：

（一）干部职工交纳；

（二）社会捐赠资金；

（三）其他合规资金。

第六条  通过干部职工交纳、社会捐赠等形式，筹集200万元用于互助基金支付。
第七条  其他资金以实际注入为准。鼓励社会单位和个人本着自愿原则向互助基金捐款献爱心。
第三章  互助对象

第八条  参加互助基金捐款的干部职工本人，因重大疾病住院，个人自付、自费部分数额较大的可以申请互助基金救助。

第九条  互助基金主要用于干部职工患有重大疾病，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根据实际给予一定救助。

第四章  互助期限、标准
第十一条  按年度一次性申请、一次性救助。互助期限为每年度为一个互助救助期间，每个互助救助期间为一个结算单位。每个互助救助期结束之日，本期互助救助责任即告终止。
第十二条  符合互助基金救助条件的干部职工本人，按照比例给予救助。

（一）救助流程。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病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医疗救助→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含各类商业保险和其他慈善救助)→市级互助基金→州级互助基金’ 的流程进行报销和救助。

（二）救助标准。符合互助基金救助条件的干部职工本人，按规定享受现有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的各类政策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支出，超过当年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比例达到3倍，救助起付线为3万元；3万元（含）以上至5万元救助30%；5万元（含）以上至10万元救助40%；10万元（含）以上部分救助50%，年度救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三）救助限额。符合互助基金救助条件的干部职工本人，每年度产生的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累计只能享受一次互助基金救助。当年治疗期未结束，以出院时间为准计算救助年度。

第十三条  以下情形不给予互助金救助：
（一）参加互助活动期满而治疗期还未结束，未按规定期限继续交纳互助金的，超出互助期治疗天数的医疗费用，不计算救助或救助金；
（二）工伤、职业病、生育费用；
（三）交通事故、打架斗殴、吸毒、自残发生的医疗费用；
（四）医疗事故引发的医疗费用；
（五）其他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情形的。
第五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参加互助基金捐款的干部职工本人（配偶、成年子女），按程序申请互助基金救助。
（一）个人申报。符合互助金帮扶条件的干部职工（配偶或成年子女）实事求是地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单位审核。市级按照单位初审、单位复核、市级基金主管部门审核、州级基金主管部门审核、州级财政部门审批的审核制度。各乡镇、各部门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有效，按管理权限审核签字。

（三）公示公开。干部职工所在单位采取一定方式进行公示，经公示至少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分级按程序报基金管理部门审批。

（四）基金拨付。市级基金主管部门、市级财政部门按程序研究审定，按《马尔康市困难干部职工大病救治互助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确定互助基金救助金额。基金管理部门按照审批资助对象和金额，及时按财务规定将资助金拨付到干部职工本人身份证姓名相符的社会保障卡（已激活金融功能）。
第六章  基金管理

第十五条  互助基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按照本办法要求开展互助救助活动。

第十六条  进一步健全互助基金管理基础台账，有效甄别享受互助救助人员的真实性，防止出现造假行为。

第十七条  市级财政部门负责将互助基金纳入年初预算；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作为互助基金的管理主体，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马尔康市慈善总会负责募集捐赠资金，并实施互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做好信息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现场推进会、电视、政府网站、手机信息和自媒体等方式，持续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

第十九条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把互助基金的管理、使用全过程向干部职工公开，提高透明程度，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条  建立年度申报、审批、统计、总结机制，每年11月1日—次年1月30日开展互助基金申报、审批工作，分级审批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市级牵头部门报送互助基金审批汇总材料。次年2月15日前完成上年度互助基金统计、总结工作。

第七章  监督考核

第二十一条  互助基金支付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为充分发挥互助基金的使用效益，让受助人群真正体会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互助基金按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要求开展绩效评价。
第二十三条  互助基金的管理和发放，应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审计部门和干部职工的监督。对互助基金使用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级主管部门和市级财政部门负责解释，有效期3年。



